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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ST 曙

光”）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优化公

司的资本结构并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注册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超过 148,517,345 股（含本数），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338,619,546.60 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本报告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中相同的含义。 

公司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38,619,546.60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响应国家政策，加速产品升级，巩固市场地位  

为培育和壮大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消费稳定增长，2024 年 6 月 13 日，国家

发改委等五部门印发了《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的通知，

提出拓展汽车消费新场景，鼓励限购城市放宽车辆购买限制，增发购车指标；通

过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联动，安排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老旧汽车报废更新；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支持汽车置换更新，扩大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范围，

上述措施实施将有力刺激推动汽车销售市场增长。 

公司为抓住国家扩大汽车消费、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机遇，需不断加大资金投

入，加快产品提档升级及针对特定市场的产品及市场开发，满足不断发展调整的

市场需求。 

2、提高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保障公司控股权稳定 

公司实际控制人梁梓、权维夫妇目前通过北京维梓西间接持有公司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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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持股比例较低。通过本次发行，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整体持股比例将显

著提升，有利于稳固控制权。梁梓女士以现金增资上市公司，表明了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并有利于促进公司改善财务状况，促进公司业务健康、持续发

展，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维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3、补充营运资金需求，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随着行业的发展，公司持续推进对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及投产，资金需求量不

断增加，公司面临一定的营运资金压力。与此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不断走高，

短期偿债压力较大。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能在一定

程度上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负债水平，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4、增强资金实力，为后续业务发展奠定基础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以现金方式募集资金。发行完成后，公司资金实力将进

一步增强。依托资金优势，公司后续在业务布局、人才引进、新产品研发投入等

方面将进一步进行战略优化，有利于公司未来业务健康、长远发展。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第 18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有可行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

司营运资金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有利于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提高公司市场竞争

力，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2、上市公司治理规范、内控完善，募集资金使用制度保障完善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较为完善的内

部控制环境。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已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严格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检查与监督等环节进行了明确规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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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严格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营运资金将得到有效补充，资本规模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有力

支持公司拓展主营业务，巩固公司市场地位，有助于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均将有一

定程度的提高，公司资金实力将有所增强，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和发展目标，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必要性及可行性。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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